
广武镇人民政府文件
广政﹝2016﹞39 号

关于规范建设项目用地和土地流转

设施农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行政村、镇直镇办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和农田保护管理，规范建设项目用

地和土地流转设施农用地的审查报批手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》和《国土资源部关于

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﹝2012﹞2

号）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镇域内的建设项目用地和土地流转设施农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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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报程序

（一）建设项目用地在入驻前的程序

1、建设项目用地单位申请书（包括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建设项目相关资料）。

2、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办公室、国土资源所进行实地勘

测，并列出拐点坐标。

3、有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出具的符合广武镇“三化协调”

总体规划证明；有镇国土资源所出具的符合广武镇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证明。

4、有建设项目单位提交的可行性报告。并向镇党委、

政府做建设项目的未来发展预测报告。

5、镇党委、政府评估通过后，进行建设项目立项备案。

6、报批各种手续（规划、国土、建设等部门上报手续）

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后，向镇村镇规划委员会提交相关复

印件，并加盖建设项目单位公章，方可动工。建设项目如果

无以上手续，一律视为违法建设，并进行拆除。

（二）土地流转设施农用地的程序

1、土地流转单位申请书（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地点及
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）。

2、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办公室、国土资源所进行实地勘

测，是否符合广武镇“三化协调”总体规划和广武镇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。并有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和国土资源所各出具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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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3、提交土地流转勘测定界图（标明生产设施用地面积、

附属物设施用地面积、拐点坐标）、勘测技术报告、土地利

用现状图（标明设施农用地的土地类别及面积）、现场照片

（每宗地 4 张）。

4、农业机构备案。

5、用地单位申请书，申请书包括设施农用地建设方案；

方案内容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拟建设设施类型（生产

设施用地、附属物设施用地、配套设施用地）数量、标准和

用地规模。并加盖用地单位公章。

6、荥阳市国土资源局征地科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。

以上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后，向镇村镇规划委员会提交相

关复印件，并加盖用地单位公章，方可动工。土地流转设施

农用地如果无以上手续，一律视为违法建设，并依法进行拆

除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落实责任主体机制

按照“属地管理，主要负责人负总责”的原则，明确各

单位、各村委是责任主体，各单位的法人代表或负责人、各

村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是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本区域

违法建设的排查工作，除给予制止外，并上报镇村镇规划委

员会办公室和国土资源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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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行巡查责任机制

镇村镇规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土资源所实行不定

期的巡查，对发现的违法建设及时制止，对查处的违法建设

下达拆除通知书，要求限期自行拆除。否则，将采取强制拆

除措施。

（三）实行部门联动机制

对于未自行拆除违法建设，由村镇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和

国土资源所牵头，公安分局、工商所、环保所、供电所等部

门相互协调，联合执法，形成高效控违体系，有效遏制新增

违法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（四）建立完善组织机构

根据工作需要，成立广武镇查处违法建设办公室，办公

地点设在镇村镇建设办公室。办公室主任由张明同志兼任。

同时，设立举报电话：64813815。

广武镇人民政府

2016 年 6 月 10 日


